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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之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全年業績

天譽置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全
年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綜合全年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
會審閱。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將編製財務報表的列報貨幣
由港元改為人民幣。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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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附註4）

收益 6 32,951 366,493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17,157) (306,817)
   

毛利  15,794 59,67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7,343 31,316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0,994) (9,118)
行政及其他開支  (112,908) (55,748)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  15,000 113,000
金融衍生工具負債之公平價值變動  (1,510) –
清償債項之收益  – 934,20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扣除稅項  – (7,463)
財務費用 7 (8,746) (142,666)
財務收入 7 16,592 3,746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8 (69,429) 926,949
所得稅抵免（開支） 9 7,600 (45,798)
   

本年度（虧損）溢利  (61,829) 881,151

其他全面收益：
綜合海外業務所產生匯兌差額  (26) (17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61,855) 880,978
   

應佔本年度（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1,861) 871,435
 －非控制性權益  (9,968) 9,716
   

  (61,829) 881,151
   

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1,887) 871,262
 －非控制性權益  (9,968) 9,716
   

  (61,855) 880,978
   

每股（虧損）盈利 10
 －基本  (人民幣0.035元) 人民幣0.590元
   

 －攤薄  (人民幣0.035元) 人民幣0.5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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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附註4） （附註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31 2,399 978
 投資物業  495,000 480,000 367,000
 持作發展物業  765,059 1,921,152 1,381,314
 商譽  13,554 13,554 13,55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555,798
 應收代價－非流動部份 12 81,290 71,569 –
    

  1,361,434 2,488,674 2,318,644
    

流動資產
 在建中發展物業  1,917,289 306,145 287,259
 持作出售物業  106,717 112,460 –
 應收代價－流動部份 12 111,809 552,223 1,067,709
 借予附屬公司非控制性股東之貸款  5,100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58,488 16,307 28,128
 受限制及已抵押存款  556,213 532,404 33,92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0,211 24,347 100,976
    

  3,055,827 1,543,886 1,518,00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602,710 218,344 367,986
 銀行及其他借款－流動部份  567,480 679,801 244,367
 金融衍生工具負債  4,355 – –
 可換股票據  – – 1,810,858
 附屬公司非控制性股東提供之貸款
  －流動部份  168,420 40,549 –
 應付所得稅  83,087 110,616 105,670
    

  1,426,052 1,049,310 2,528,881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629,775 494,576 (1,010,88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91,209 2,983,250 1,307,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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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附註4） （附註4）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非流動部份  218,080 73,500 210,500

 附屬公司非控制性股東貸款
  －非流動部份  – 146,341 206,574

 遞延收入 15 977,431 950,125 –

 遞延稅項負債  170,548 166,798 138,548
    

  1,366,059 1,336,764 555,622
    
    

資產淨值  1,625,150 1,646,486 752,14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040 15,040 15,040

 儲備  1,549,672 1,600,040 721,4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64,712 1,615,080 736,467

非控制性權益  60,438 31,406 15,675
    

權益總額  1,625,150 1,646,486 75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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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繼續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物業投資、酒店營
運及提供相關配套服務。

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用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改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的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提存資金要求的預付款
 －詮釋第14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性工具取代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修訂本） 關連人士披露

除下文所解釋者外，採用該等新訂╱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無重大影
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金融工具：披露」
作為於二零一零年發出的「改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一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

號已經修訂，以提升定量及描述性披露之間的互動。如果金融資產的賬面金額最能代
表最高信貸風險敞口，準則並不要求在財務報表內作出意思如此的正面陳述。這經修
訂披露要求已經追溯應用。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貿易
應收款項的賬面金額代表本集團有關該等金融資產的最高信貸風險敞口。去年的財務
報表載有意思如此的正面陳述；修訂後，於二零一一年財務報表內，有關陳述已經移
除。採用修訂對本集團任何列報期間的報告損益、全面收益總額或權益並無任何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修訂本）「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修訂本）對關連人士的釋義作出修訂並釐清其涵義。有關修訂可
能會造成被辨認為報告實體的關連人士的該等人士出現變更。本集團已根據經修訂釋
義重新評估對其關連人士進行的辨認。經修訂定義對本期間及上一期間的關連人士披
露並無影響。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修訂本）對本集團任何列報期間的報告損益、
全面收益總額或權益亦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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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修訂本）亦引進適用於關連人士交易的簡化披露規定（倘若本集
團與交易對方受政府、政府機關或類似機構共同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由於本
集團並非政府關聯實體，故該等新披露與本集團無關。

除此之外，採納其他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
大影響，亦無重大更改本集團之會計政策。

(b) 已發出但尚未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發出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可
能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互相抵消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互相抵消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列報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在其他實體的權益的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單獨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聯營和合營投資2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改善有關金融資產轉讓交易的披露要求，讓財務報表使
用者更能理解有關已轉讓資產實體可能仍然保留的任何風險的潛在影響。如果在報告
期末前後進行數目不相稱的轉讓交易，修訂亦要求額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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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披露：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互相抵消」
修訂改善披露規定，其旨在協助投資者及其他財務報表使用者更能評估抵消安排對公
司財務狀況的影響或潛在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引進投資物業會完全通過銷售收回的可推翻推定。如果投
資物業是折舊性的，並且是在商業模式的範圍內所持有的（該商業模式的目的在於隨著
時間的推移消耗該投資物業中含有的實質上所有經濟利益，而並非通過銷售），則會推
翻有關推定。修訂將會追溯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互相抵消」
修訂澄清有關金融工具互相抵消的規定。修訂處理目前應用互相抵消準則做法的不一
致情況，並澄清：(1)「目前有互相抵消的法定可強制執行權利」的意思；及(2)若干總額
結算系統可被視為等同於淨額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修訂）「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列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修訂）要求本集團將在其他全面收益中列報的項目分為
將來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例如，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重估），以及不可以者（例
如，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重估）。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稅項按相同基礎分配及披露。修
訂將會追溯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視乎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商業模式及金融資產的合約現
金流特徵，金融資產分類為按公平價值計量及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公平價值
損益將會在損益中確認，惟非交易權益性投資除外，在該情況下，實體可選擇在其他
全面收益中確認有關損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金融
負債的確認、分類及計量要求，惟指定為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
債除外，在該情況下，金融負債因其信貸風險變動而引致的公平價值變動金額在其他
全面收益內確認，除非這樣會導致或擴大會計錯配，則作別論。此外，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內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終止確認的要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使其強制生效日期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延遲至二零
一五年一月一日。延期將會使計劃的各階段可在同一日期強制生效。修訂亦免除就應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影響重列比較財務報表的要求。原本只有選擇於二零一二
年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公司方可獲免除有關要求。取而代之，將需要額外
過渡性披露，以協助投資者理解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金融工具分類和計
量的影響。依然允許提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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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就所有被投資實體的綜合處理引進單一控制模式。當投資方
具備對被投資方的權力（不論該權力實際上有否運用）；對被投資方的可變動報酬的暴
露或權利；以及使用其對被投資方的權力以影響該等報酬的能力，則投資方控制了被
投資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載有關於評估控制的詳細指導。例如，準則引進「實
際控制」概念，據此，當投資方持有被投資方少於50%的表決權，當相對於其他個別股
東的表決權大小及分散程度，投資方的表決權益夠大，以致其具備對被投資方的權力，
投資方可控制被投資方。在分析控制時，潛在表決權只有在其為實質性（即是，持有人
有實際能力可行使潛在表決權）時方需要考慮。準則明文要求評估具有決策權的投資方
作為委託人抑或代理人行事，以及是否有其他具有決策權的人作為投資方的代理人行
事。代理人獲委託代表另一人或為另一人的利益行事，因此，其行使決策權時，並不
對被投資方具有控制。實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可能導致被視為受本集團控制的
實體（其因而綜合於財務報表內）有所改變。現有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內有關其他綜合
相關事宜的會計要求沿用不變。除若干過渡性規定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追溯
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的合營安排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的合營具有相同的基本特
徵。合營安排分類為共同經營或合營。如果本集團享有聯合安排資產的權利並承擔其
負債的義務，則其被視為共同經營者，並確認合營安排所產生其於資產、負債、收入
及開支的權益。如果本集團享有整體合營安排的淨資產的權利，其被視為於合營中擁
有權益，並將應用權益會計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並不允許比例綜合。有關通
過特別工具構成的安排，應考慮所有有關事實及情況，以決定安排各方是否享有安排
淨資產的權利。以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存在分開的法律實體是決定是否存
在共同控制實體的關鍵因素。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將會追溯應用，並有關於合營
的具體重列要求（由比例綜合改為權益法），以及關於共同經營的具體重列要求（由權
益法改為資產與負債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在其他實體的權益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整合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及聯合安排權益的披露要求及使其
一致。其亦引進新披露要求，包括有關不綜合結構性實體者。準則的整體目標為讓財
務報表使用者可評估報告實體於其他實體的權益的性質及風險，以及該等權益對報告
實體財務報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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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就於其他準則要求或允許公平價值時如何計量公平價值提供
單一指導來源。準則適用於以公平價值計量的金融及非金融項目，並引進公平價值計
量層次。該計量層次中三個層次的定義整體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
露」互相一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將公平價值界定為在計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市
場參與者之間出售一項資產所能收到或轉移一項負債將會支付的價格（即退出價格）。
準則取消了對於在活躍市場上有報價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應分別採用出價和要價這
一要求。取而代之的是，應採用買賣價差範圍內最能代表有關情況下的公平價值的價
格。其亦載有詳細披露要求，讓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計量公平價值時所用的方法及輸
入，以及公平價值計量對財務報表的影響。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可提前採用，並
應按未來適用法應用。

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潛在影響，惟董事暫時未能量
化其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

3. 編製基準
(a) 遵例聲明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而成。此
外，綜合財務報表亦已載列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當披露事項。

(b) 計量基準

除投資物業及金融衍生工具負債按其公平價值列賬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
準編製而成。

4. 更改編製基準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將編製財務報表的列報貨幣由港元改為
人民幣。董事會認為，更改會使本集團在財務報表內的交易及財務狀況的列報更為合適。綜
合財務報表內的比較數字乃以人民幣重新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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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報告
沿用一個內部報告有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資料方式，本集團現分為三個營運部門，
即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及酒店營運及相關配套服務（「酒店營運」）。由於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所
有綜合收益均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市場，而綜合非流動資產亦大部份位於中國境
內，故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類資料。本集團之分類呈報如下：

物業發展 － 物業發展及物業銷售
物業投資 － 物業租賃
酒店營運 － 酒店營運及提供相關配套服務

本集團之高級執行管理人員監管歸屬於每項分類呈報之業績，所採用之基準為收益及支出均
在參考有關分類所產生之收益、有關分類之直接支出及有關分類應佔之資產折舊後，然後分
配予有關之呈報分類。企業收入及開支、財務費用及收入、聯營公司業績以及與呈報分類無
直接關係之任何非經營項目不會分配予各有關分類。

除利息（財務費用及收入）、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之經營（虧損）盈利（「經調整EBITDA」）為
呈報分類業績之衡量基準。除有關經調整EBITDA之資料外，管理層亦提供其他有關折舊及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之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負債包括有關分類之所有應佔資產╱負債，惟不計入現金及銀行結存、未分配銀
行及其他借貸、金融衍生工具負債、可換股票據及稅項。投資物業及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包括
在分類資產，惟相關的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及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扣除稅項）不包括在分類
業績內，因為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層認為，其並非經營活動所產生。

有關本集團呈報分類之資料（泛指綜合財務報表內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向本集團之高
級執行管理人員提供之資料）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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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類業績、資產及負債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酒店營運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呈報分類收益
 －外來及綜合收益 15,588 17,363 – 32,951
    

營運業績 (96,010) 5,417 – (90,593)
加：折舊 219 467 – 686

    

除利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呈報
 分類業績（經調整EBITDA） (95,791) 5,884 – (89,907)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 – 15,000 – 15,0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215) – (215)
收回壞賬 – 54 – 54
持作╱在建中發展物業的增加 414,842 – – 414,842
資本開支 498 – – 498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呈報分類資產 3,158,481 501,494 – 3,659,975
    

負債
呈報分類負債 1,731,561 12,160 – 1,743,721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重列）（附註4）
呈報分類收益
 －外來及綜合收益 351,044 15,449 – 366,493
    

營運業績 13,094 6,967 (1,133) 18,928

加：折舊 209 39 – 248
    

除利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呈報
 分類業績（經調整EBITDA） 13,303 7,006 (1,133) 19,176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 – 113,000 – 113,000

收回壞賬 – 36 – 3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扣除稅項 (7,463) – – (7,463)

持作╱在建中發展物業的增加 290,586 – – 290,586

資本開支 112 –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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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酒店營運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列）（附註4）
資產
呈報分類資產 2,967,638 482,446 24,918 3,475,002
    

負債
呈報分類負債 1,292,482 12,235 39,063 1,343,780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重列）（附註4）
資產
呈報分類資產 2,727,771 367,876 605,071 3,700,718
    

負債
呈報分類負債 640,724 16,470 36,023 693,217
    

(b) 呈報分類業績以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附註4）

業績
除利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
 呈報分類業績（經調整EBITDA） (89,907) 19,176
除折舊前未分配企業（支出）收入 (162) 7,361
  

 (90,069) 26,537
折舊及攤銷
 －呈報分類 (686) (248)
 －未分配 (10) (163)
  

 (90,765) 26,126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 15,000 113,000
金融衍生工具負債之公平價值變動 (1,510) –
清償債項之收益 – 934,20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扣除稅項 – (7,463)
財務費用 (8,746) (142,666)
財務收入 16,592 3,746
  

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溢利 (69,429) 926,949
  

年內產生之資本支出
 －呈報分類 498 112
 －未分配 4,705 1,772
  

 5,203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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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附註4） （附註4）

資產
呈報分類資產 3,659,975 3,475,002 3,700,718

受限制及已抵押存款 556,213 532,404 33,92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0,211 24,347 100,976

未分配企業資產 862 807 1,022
   

綜合資產總額 4,417,261 4,032,560 3,836,645
   

負債
呈報分類負債 1,743,721 1,343,780 629,651

應付所得稅 83,087 110,616 105,670

遞延稅項負債 170,548 166,798 138,548

金融衍生工具負債 4,355 – –

可換股票據 – – 1,810,858

未分配銀行及其他借貸 785,560 753,301 324,867

未分配企業負債 4,840 11,579 74,909
   

綜合負債總額 2,792,111 2,386,074 3,084,503
   

6. 收益
收益指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之已收及應收發票淨額。於年內確認之各重大收益分類金額如
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附註4）

銷售物業 13,702 350,421

租金收入 19,249 16,072
  

 32,951 36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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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費用及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附註4）

財務費用：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可換股票據利息
 －本年度攤銷 – 103,393

 －利息附加費 – 3,600

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40,180 37,506

 －於五年後全數償還 4,514 4,393

 －利息附加費 – 534

董事短期貸款利息 – 25

附屬公司非控制性股東提供之貸款的應歸利息 8,911 –
  

 53,605 149,451
  

減：已資本化為在建中發展物業之金額
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37,846) (7,118)

附屬公司非控制性股東提供之貸款的應歸利息 (8,911) –
  

 (46,757) (7,118)
  
  

 6,848 142,333

其他貸款成本 1,898 333
  

於損益扣除之財務費用 8,746 142,666
  

財務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1,941 3,746

其他利息收入 4,651 –
  

 16,592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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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本年度之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附註4）

已售物業成本 12,347 284,270

員工成本（計入董事酬金在內） 34,106 16,723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854 711

 －去年多計提 – (32)

 －非核數服務 227 99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51 462

減：已資本化為在建中發展物業之金額  (55) (51)

於損益扣除之折舊總額 696 4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0) –

匯兌收益，淨額 (16,682) (30,51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215 –

收回壞賬 (54) (36)
  

9. 所得稅抵免（開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附註4）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稅
 －本年度 (4,953) (14,044)

 －往年少計提 (1,580) –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本年度 (137) (3,504)

 －往年多計提 20,995 –

 －往年少計提 (2,975) –
  

 11,350 (17,548)

遞延稅項
 －本年度 (3,750) (28,250)
  

所得稅抵免（開支）總額 7,600 (4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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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香港之營運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
並無對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零年：無）。年內，香港利得稅按適合之稅率16.5%（二零
一零年：16.5%）計算。

中國其他地區產生之企業所得稅按25%（二零一零年：25%）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中國土地增值稅之撥備乃根據相關中國稅務法律及規例所載之要求而估計。如適用，土地增
值稅已按增值之累進稅30%至60%作出撥備，加上若干寬免扣減，包括土地成本、貸款成本
及相關物業發展開支。

10.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東應佔（虧損）溢利及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附註4）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
 本公司普通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51,861) 871,435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77,687 1,477,687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任何影響自本公司購股權及認股權
證屬反攤薄，故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與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相同。

11.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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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代價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附註4） （附註4）

出售威斯汀項目 (a) – 43,970 1,067,709

出售寰城 (b) 206,028 579,822 –
    

  206,028 623,792 1,067,709

減：減值虧損，確認於逾期應收代價  (12,929) – –
    

  193,099 623,792 1,067,709

包括於流動資產一年內到期的款項  (111,809) (552,223) (1,067,709)
    

一年後到期的款項－寰城  81,290 71,569 –
    

附註：

(a) 結餘乃有關就出售威斯汀項目應收的不計息款項，其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收到。

(b) 結餘乃有關就出售廣州寰城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寰城」）應收的尚未支付期數，其為
無抵押及不計息。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扣除就發展天河項目而發生的設
計及財務費用約人民幣49,596,000元及本集團已同意承擔的搬遷消防局應計成本人
民幣5,400,000元後，應收款項的本金約為人民幣215,142,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
593,494,000元），在財務狀況表內所列的攤銷成本約為人民幣206,028,000元（二零一零
年：人民幣579,822,000元）。年內已收到款項約人民幣378,352,000元，逾期款項約人民
幣130,138,000元已經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到期，惟仍未支付。根據與（其中包括）海航酒
店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海航酒店」）（寰城權益買方）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訂立的補充
協議，海航酒店同意將海航酒店所擁有海航大廈部分32樓至33樓（本集團目前租用其作
為廣州總辦事處）的物業權益轉讓予本集團，以完全和最終解決海航酒店應付而尚未支
付的代價約人民幣124,738,000元（扣減搬遷成本）。董事已評估海航酒店的財務狀況，
以確定其執行補充協議內所載規定的能力，並認為，第二期餘額應於一年內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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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亦相信，海航酒店現正採取適當步驟，以完成轉讓擁有權，並已根據海航酒店將轉讓的
物業假設出售所得的估計折現現金流，計提減值虧損準備人民幣12,929,000元。

最後一期約人民幣81,290,000元應於該等物業建造完成時收取，其預期將會於報告期末後超
過十二個月發生。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附註4） （附註4）

即期或少於一個月  171 64 97

一至三個月  159 – –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十二個月  374 – –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  704 64 97

發展項目的可退回誠意金  10,000 – –

發展項目的投標保證金  6,000 – –

預付建造成本  98,202 6,180 4,511

就預售物業支付的營業稅及附加費  28,386 3,189 18,658

應收銀行存款利息  5,993 2,426 –

訂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203 4,448 4,862
    

  158,488 16,307 28,128
    

本集團之政策為容許其貿易客戶享有8至30日之平均信貸期。本集團已實施正式信貸政策，
透過定期審閱應收款項及對逾期賬目進行跟進查詢以監管本集團所面對之信貸風險。本集團
對所有要求超過若干信貸金額之客戶進行信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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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附註4） （附註4）

即期或少於一個月 385 296 660

一至三個月 2,502 – 62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十二個月 709 – 474

十二個月以上 3,063 3,144 3,009
   

貿易應付款項合計 6,659 3,440 4,205

應付建築成本 71,408 67,364 15,381

從客戶收到之預繳款項
 －已收買方之預售訂金 476,955 59,182 216,695

 －來自買方、客戶及╱或租戶之預付款、
   租金及其他訂金 12,449 10,336 1,743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應計交易成本 1,489 39,489 63,565

銀行及其他借貸的應付利息 2,538 9,082 32,639

其他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1,212 29,451 33,758
   

 602,710 218,344 36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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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遞延收入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友邦有限公司（寰城的控股公司）與第三者海航酒店訂
立框架協議（「該協議」），內容有關轉讓發展天河項目之項目公司寰城的全部股本權益，有
關總出售代價（「代價」）為人民幣1,090,000,000元（未計若干調整前）。有關代價調整機制及支
付代價時間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的通函內，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八
日，合約各方簽署諒解備忘錄作出補充，內容有關減少由本集團承擔的財務費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遞延收入估計約為人民幣977,431,000元（代價因向海航酒店
轉移淨資產而增加約人民幣38,273,000元，以及因本集團承擔未來發展成本及財務費用估計
分別減少約人民幣20,000,000元及人民幣35,000,000元後）。

自從出售寰城以來，已經從海航酒店收到所得款項總額為數約人民幣858,131,000元的款項（為
第一期以及第二期的部份款項）。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餘額（未扣除減值虧損
前）約為人民幣215,142,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593,494,000元），有關詳情載於附註12(b)

內。

董事認為，該協議構成銷售貨物╱服務之協議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第14段所載確認
收益之標準得以應用。於報告期末，董事不確定在該協議項下若干責任能否妥為履行，特別
是，現行協議項下從有關代價扣除並非因海航酒店之設計提案變動以及自首筆付款日期起計
項目建設延遲超過32個月而導致之建築成本超支之成本。因此，董事認為尚未完全達成香港
會計準則第18號所載之確認收益之標準。故此，出售天河項目資產及負債的事項須待大部分
收益可予以可靠確定時，方會確認。天河項目收益及相關成本將遞延直至建設大致完成而收
益能夠可靠計量時止。因此，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淨出售代價記錄
為遞延收入。天河項目之成本仍被確認，並包括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的持作發展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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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擔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附註4） （附註4）

已簽約但未撥備的支出
 －物業建築及開發成本 507,271 1,036,016 986,015
   

已授權但未簽約的支出
 －物業建築及開發成本 2,253,484 – –

 －收購土地使用權 1,031,648 – –
   

 3,285,132 – –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銀行已經為本集團若干物業買方安排按揭貸款而授予按
揭融資，而本集團則就此提供為數約人民幣382,691,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184,466,000元
（重列）（附註4））之擔保。根據擔保條款，當該等買方欠繳按揭還款，本集團須負責償還尚未
支付按揭本金連同應計利息及欠繳買方應付銀行之罰金，而本集團則有權接手有關物業之法
定所有權及管有權。有關擔保須於有關物業擁有權證發出時終止。

18.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本公司贏得一項合作開發項目的投標，乃有關在中國廣西省南寧市
良慶區五象新區核心區開發若干土地，並已繳納人民幣6,000,000元予南寧市良慶區人民政府
（「良慶區政府」）作為投標保證金。整個發展項目的總建築面積約為1,000,000平方米，其中回
建安置住宅總建築面積約為300,000平方米，將由回建用戶以一定價格回購，其餘約700,000平
方米為計劃分階段發展的商品房住宅物業。儘管本公司與良慶區政府正在磋商框架協議，目
前尚未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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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回顧

年內，本集團錄得總營業額人民幣33,000,000元，較去年減少91%。收益減少乃由
於本年度之收益只包括貴陽項目第一期餘下物業單元之銷售額，而第二期已訂約
且於二零一二年交付之單元的銷售額不會視為本年度之收益。年內，除銷售已發
展物業外，本集團亦繼續主要從天譽花園二期商業樓層以及貴陽項目發展之已租
出零售店舖及停車場收取租金收入人民幣19,000,000元。

年內，整體經營開支（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兼行政及其他開支）增加91%至人民幣
124,000,000元。增加既反映員工人數及薪酬水平上升，導致員工成本增加，而員工
成本為主要的間接費用，佔總經營開支的28%；另外，還有主要因出售寰城權益產
生之代理佣金的非經常性費用人民幣38,000,000元。此外，為促進預售貴陽項目之
表現，市場推廣開支由人民幣9,000,000元上升至人民幣11,000,000元。

年內，除稅後虧損為人民幣62,000,000元（二零一零年：除稅後溢利人民幣
881,000,000元），其中包括投資物業重估收益人民幣15,000,000元（二零一零年：人
民幣113,000,000元）及財務費用人民幣9,000,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143,000,000

元）。由於本集團之借貸水平下降，因此，財務費用大幅減少。去年之溢利乃主要
由於與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及有期貸款債權人達成妥協，以致減少債項而錄得收益
人民幣934,000,000元。

物業發展

永州項目

為擴大本集團之土地儲備以供未來發展之用，本公司與湖南省永州市政府訂立協
議，賦予本集團持有70%股本權益之若干附屬公司權力可在永州市發展綜合物業發
展項目。該項目之地盤總面積為1,000畝，總建築面積約為1,600,000平方米，將發展
為住宅、商業綜合大樓及零售店舖。發展項目第一期將建於面積106畝之土地上，
有關土地業權已經於二零一一年取得，以供發展住宅物業，包括別墅、公寓及零售
店舖，總建築面積合共212,000平方米。作為發展條件之一，項目公司須負責管理
發展項目地盤的周邊若干風景點的改造工程。整個項目之發展期為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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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新的永州項目外，本集團於另外兩個發展項目及一個已售出項目（該項目之建造
責任仍有待完成）中亦持有發展權。該等項目之情況如下：

貴陽項目

本集團持有該發展項目55%權益，為高級住宅公寓，包括總建築面積合共約460,000

平方米之住宅公寓及總建築面積約132,000平方米之商場、社區設施及停車位。發
展項目第一期已經於二零一零年完成，有關總建築面積合共為134,000平方米，自
二零一零年建造工程完成以來已經售出約98%。年內售出第一期的其餘單元的銷售
收入已經於年內記錄為收益。項目之第二期已經進入最後的建造階段，預期將會
於二零一二年後期落成。截至本公佈日期為止，第二期之預售已經達到該期全部
可供銷售面積之72%，平均訂約價為每平方米人民幣4,500元，已產生總預售收益人
民幣525,000,000元，並將會於二零一二年確認。項目第三期包括五座住宅樓宇、共
用設施及停車位，有關總建築面積為245,000平方米，正在興建當中，預期於二零
一四年落成。

洲頭咀項目

該項目由一個中外合作合營企業持有，由本集團與另外兩名獨立第三者共同控制，
該等獨立第三者分別為廣州越秀企業（集團）公司及廣州港集團有限公司，前者為
原有土地使用權持有人，其於項目中並無既得利益，而後者則為有關土地的原來
使用者，根據於二零零一年訂立之合營協議，其有權分佔落成物業總建築面積之
28%。該合營協議規定，本集團須提供整個發展項目之全部建造成本所需的資金。

該發展項目將於佔地43,609平方米的土地上興建7座樓宇，包括住宅公寓、辦公室、
酒店、服務式公寓、地下停車場設施及商場，有關總建築面積合共約320,000平方
米。地盤與著名的白天鵝賓館相對，飽覽珠江河畔全景。項目公司已經取得該地盤
之土地使用權證以及第一期（總建築面積為97,000平方米）之建造許可證。有關初步
建造工程已經展開。其餘總建築面積約223,000平方米之建造許可證預期將會於二
零一二年第二季度收到，屆時，整個發展項目之建造工程將會全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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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項目

於項目公司寰城之股本權益已於二零一零年後期出售予第三者，有關總代價為人
民幣1,090,000,000元（未扣除有待確定的財務及其他成本）。截至目前為止，已經從
買方收到合共人民幣858,000,000元之付款。由於本集團須承擔建造成本超支，並就
該等物業之建造工程根據協定時間適時完成作出彌償保證，因此，尚未達成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所載之確認收益之標準。收益目前未能確定，因此並無於本年度內
確認，而須遞延至大部分收益可予以可靠確定時，方會確認。該項目之建造工程於
二零一一年開始，地基工程現已接近完成。有鑑於該等物業建造工程目前之進度，
董事預期，建造工程將會於二零一四年完成，屆時將可記錄銷售交易及確認收益
及相關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手頭項目有關之物業發展土地儲備的總建
築面積合共約1,100,000平方米，全部將於二零一二年進行建造工程，其中約213,000

平方米將會於二零一二年完成。

本集團亦持有投資物業，有關詳情如下：

投資物業

本集團持有廣州天河區天譽花園二期，佔地約20,000平方米之商業平台。該物業之
現佔用率為86%，租戶包括著名企業及美國領事館。

展望

去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中國中央政府對房地產發展商所採取之嚴峻的緊縮措
施使業者財務資源緊絀，境內物業需求受壓。然而，由於槓桿水平下降，本集團仍
能為旗下的發展項目取得額外融資，從而對抗威脅。憑藉低槓桿水平之競爭優勢，
本集團更能在其業務中維持穩定增長。

近月來，環球市場漸趨穩定，而希臘債務危機已暫時解決。我們十分相信，倘中央
政府對發展商採取較溫和之調控措施，市場前景將會較為明朗。然而，儘管如此，
董事不會忽視市場風險，其業務策略將會維持審慎，但與此同時，董事將會繼續尋
找合適而可承擔之機會，使本集團未來業務得以持續增長。除新取得之永州項目
外，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競投並贏得在廣西省南寧一個新市鎮發展一個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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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有關住宅發展項目之總建築面積約為1,000,000平方米。於二零一二年稍後時
間與南寧區政府磋商有關發展項目之詳細條款後，如磋商成功，將會訂立具約束
力之協議，進一步提升本集團未來幾年之現金流及盈利。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資本架構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債項包括因營運資金及建造成本而應付商
業銀行合共人民幣129,000,000元、兩筆貨幣市場貸款合共67,700,000美元（相等於人
民幣425,000,000元）（其以兩筆短期銀行存款合共人民幣488,000,000元作為抵押）、
本金200,0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152,000,000元）之有抵押債券連帶向債券持有
人發行認股權證（賬面金額為人民幣4,000,000元）、應付第三者之其他無抵押借貸
人民幣80,000,000元，以及附屬公司非控制性股東貸款合共人民幣168,000,000元。
債項（不包括貨幣市場貸款）合共人民幣533,000,000元，較去年相對結餘輕微增加
人民幣37,000,000元。

債項不包括遞延收入人民幣977,000,000元，其為出售天河項目之有關收益將會於有
關本公司履行責任之收益可以確定時，確認的已收及應收估計淨代價。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為14.7%（二零一零年：21.3%），
其按債務淨額人民幣271,000,000元（包括銀行及其他借貸、貨幣市場貸款、債券、
非控制性股東貸款之總債項人民幣958,000,000元，減現金及銀行結餘及作為貨幣市
場貸款之抵押的銀行存款）除以本公司普通股東應佔權益加債務淨額計算。負債比
率下降反映本集團於年結日維持較高之自由現金水平。

年內，除天河項目（本集團作為項目經理管理其建造工程）外，各項目之建造工程
均已展開，因此，就該等項目所發生之有關發展成本已經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合共人民幣3,056,000,000元，較去年明顯增
加人民幣1,512,000,000元。除發展中物業為數人民幣1,917,000,000元外，於本年度
結算日，流動資產主要包括已落成持作出售物業人民幣107,000,000元、有關出售寰
城之應收代價人民幣112,000,000元、受限制及已抵押存款人民幣556,000,000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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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民幣488,000,000元為用作貨幣市場貸款融資之抵押的受限制存款，以及收取自
買方之預售所得款項人民幣68,000,000元（其只限用作支付貴陽項目所發生之建造
成本）），以及給予洲頭咀項目承包商之訂金及其他訂金合共人民幣123,000,000元。

總流動負債為人民幣1,426,000,000元，即增加人民幣377,000,000元。於本年度結算
日，除上述的有抵押貨幣市場貸款，以及應付商業銀行營運資金貸款及建造成本貸
款之流動部分、附屬公司非控制性股東提供之貸款及應付第三者無抵押貸款外，
流動負債還包括收取預售物業買方之預付款項人民幣477,000,000元，以及其他項目
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共人民幣126,000,000元及應付所得稅
人民幣83,000,000元。

在流動資產急升之影響下，流動比率顯著改善，於本年度結算日為2.14倍（二零一
零年：1.47倍）。

借貸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天譽花園二期物業權益及貴陽項目在建工程及其
土地之產權已按揭予提供貸款的一間國內之商業銀行，以取得銀行融資，授予正在
營運之附屬公司作為營運資金及建築成本。此外，為確保貴陽項目之建造工程完
成，約人民幣68,000,000元之銀行存款（為收取自物業買方之款項）用途限於支付在
建中物業之建造成本。有關67,700,000美元之貨幣市場貸款融資，為取得中國大陸
當地兩間銀行向一間以香港為基地之銀行給予背對背擔保，約人民幣488,000,000

元之存款存入中國大陸銀行賬戶。年內發行本金為200,000,000港元之債券，乃以
963,776,271股本公司股份（相當於由本公司控股股東余斌先生間接持有之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的65.2%）及余先生之個人擔保作為抵押。

外幣管理

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發展業務，全部均於中國進行及以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之功
能貨幣人民幣計值。同時，本集團若干融資活動乃以其他貨幣結算，例如，貨幣市
場貸款及有擔保債券分別以美元及港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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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由於人民幣兌換港元及美元穩步升值，因此香港附屬公司之綜合資產及負
債產生匯兌收益，導致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外匯儲備人民幣300,000元
會撥入本公司權益內。鑑於美元與港元掛鉤，而人民幣相對美元及港元呈逐步向
上的趨勢，本集團預期於可預見將來並無可能出現重大不利的外幣風險，只有人
民幣兌換港元及美元之匯率升值機會。此波動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構成不
利影響。因此，本集團並無對沖其外幣風險。然而，人民幣兌換港元及美元之匯率
及美元與港元聯繫匯率制度之任何恆常或重大之變動皆可能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
狀況構成影響。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銀行為本集團若干物業買方安排按揭貸款而
授予按揭融資，而本集團就此提供為數人民幣383,000,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
184,000,000元）之擔保。根據擔保條款，當該等買方欠繳按揭還款，本集團須負責
償還尚未支付按揭本金連同應計利息及欠繳買方應付銀行之罰金，而本集團則有
權接手有關物業之法定所有權及管有權。有關擔保將於有關物業擁有權證發出時
終止。

企業管治

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並無或於二零一一年財務報表所涵蓋
之會計期間內曾於任何時間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惟
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本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務並無按規定劃分，而現時由
同一名人士擔任。

由於管理隊伍規模較小，本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務由余斌先生擔任。董事會
認為，目前簡單但高效率之管理層足以應付本集團所需。然而，董事會將繼續檢討
本集團之業務增長，並在認為需要時明確劃分董事會及管理層之責任，以確保公
司內之權責得到適當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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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

於本年度，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採納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之嚴謹程序。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取得特定確認書，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閱本公司之財務呈報過程、內部監控及本集團之業
績。審核委員會已審閱財務報表。

全年業績及年報之公佈

本業績公佈已於本公司網頁(www.sfr59.com)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
(www.hkexnews.hk)刊載。載有上市規則要求之所有有關資料的年報，亦將於適當
時候分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在上述網頁上載。

其他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余斌先生（主席）、肖恩先生及黃樂先
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澍鈞先生、鄭永強先生及鍾麗芳女士。

承董事會命
天譽置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余斌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 僅供識別


